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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甄選辦法依據教育部補助辦理師資培育獎學金計畫作業要點訂定之。 
第二條 目的
一、吸引優秀學生投入教育行列，配合國家教育政策，培育優質教師。
二、提升師培生之基本能力、專業素養與國際視野，建立師培生楷模。
三、發展全人教育與終身教育理念，增進人本情懷與服務熱忱的態度。
四、培養師培生民主法治與團隊合作之精神，以服務弱勢學生為志業。
第三條 申請資格
一、學士班、碩士班學程生符合下列條件者皆可提出申請：
學士班、碩士班師資生：
前一學年學業總成績平均須達該班之排名前百分之三十或達 80 分(含)以上，且每學期各科成績均須在 70 分(含)以上；操行成績平均須達 82 分。
二、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區域弱勢或其他弱勢學生優先錄取：
(一) 經濟弱勢：請參考申請表之弱勢生條件。
(二) 區域弱勢：設籍於特殊及偏遠地區者。
第四條 名額
一、師資培育獎學金總名額以教育部每學年核定公布為準，其名額之分配由師資培育中心公告之。
二、每學年師資培育獎學金受獎學生之甄選以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區域弱勢或其他弱勢師培生及學程生為優先，其所佔名額不得低於總核定名額之 50%為原則。
第五條 金額及期限
一、經甄選通過之受領師資培育獎學金學生，自取得師資培育獎學金學生之身分次月起每名每月核發新臺幣 8,000元。
二、經甄選通過之師培生，申請之補助經費以一學年度計算，並經當學年度甄選委員會討論決定續領獎學金資格，如因修習其他任教學科領域專長需延畢，且修習事實發生於延畢前一年者，經報教育部核准後，得延長一年；如因赴海外交換學生，經報教育部核准者，得保留受領獎學金資格，並以學期為單位暫停師資生之權利及義務(三年級以上學程生申請以 2年為限)。
三、依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第十條遭註銷修習教育學程資格，或中途放棄修習教育學程資格者取消領取資格。
第六條 甄選程序
一、初審：學生向師資培育中心提出書面申請後，由本中心進行資格審查，合於第三條申請資格者，參加中心之面試。
二、複審：本中心面試成績送交甄選委員會，經甄選委員會審議依名額遴選受獎學生。
第七條 檢核機制
每學期審查師培生領取獎學金之資格，如未達到下列情況者，則取消領取資格，如經取消資格，其名額不予遞補，以下各項成績均四捨五入計算至小數點以下第二位。
師資生受領獎學金期間，應有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事實（含已修畢者），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每學期教育專業科目總平均成績達 85 分者。
(二)於原系每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達該班之排名前百分之四十者，但該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達 85 分(含)以上者不在此限。
(三)德育操行成績同一學年度連續兩學期達 85分(含)以上或經遭記過以上處分者。
(四)通過每學年至少一項（類）教學實務能力檢測，惟受領獎學金學生為大學四年級者，應至少通過一項教案設計或教學演示之檢測。
(五)通過至本中心服務學習滿一百二十小時或品德教育等相關課程達學校認定之通過基準。
(六)無償擔任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等學童課業輔導工作或補救教學，每學期至少三十六小時。
(七)每學期至少參與一次工作坊（例如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領域教學研究中心成果發表等或經學校採認之相關工作坊）。若為修習STEM教育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獎生，除每學期至少參加一次工作坊外，應再修習STEM相關課程(工作坊至少六小時。
(八)參加至少一次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之師資生潛能測驗。
第八條 其他受獎規定
一、領取本辦法之獎學金者，除校外私人機構所頒發之獎學金外，不得兼領教育部核發
之公費及校內其他獎助學金(低收入戶者除外)，違者取消受獎資格。
二、休學或退學者不得申請或續領本辦法之獎學金。
三、受領本獎學金者不得申請轉系，若申請轉系並通過，即取消受獎資格。
第九條 本辦法經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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